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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九十月三年一括式國民
六期星

此
暗
殺
團
員
拾 
一 名
刻
被
本
京
一

。
。
聞

準
上
助
氏
與
團
氏
外
。。尙
擬 

規
氏
與
民
政
黨
要
人
床
次
氏

彼
等
除
暗 

暗
殺
前
任
一

H
本
以
代
一

國
一
厶

華
盛
頓|
七H
電 
本
京
內
外
商
務
局
昨
日
佈 

吿 
爲
日
賊
霸
佔
所
有
中
國
東
省
之
大
事
業"
。 

現
已
着
手
發
展
之

日
賊
現
將R
省
全
部
交
通
事
業
整
頓
，對
於
鐵 

路
一
項
：
尤
爲 注
意
。。所
有
公
用
事
業
二
皆
由

調
查
團
員

三
月
卜
九
號
聊
座
期
六
晚
七
點
開
演 

香

艷

色

儂

非

鳳

 
陳
村
種 

新 
無
艶
利 
鐵 
牛
廖
秀
芳
主
任 

猛劇一 

梁
衝
英 
陶
醒
非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三
月
廿
一
號
即
星
期
壹
晚
七
點
開
演

C

賊
管
理
，
凡
購
料
及
添
置
器
具
。莫
不
由H

統
理
男
女
彖*

 

金
科
方
^

1
症 

在
別
尊
底8^1

 

函
吿
可
能
對
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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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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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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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
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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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所
支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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阈"
已
與
南
一 

萬
兀
日
幣 

萬
元
與
核
公

.實
之
報
吿
稱 
僞
滿
洲
安

，
國
際
聯
盟
會
調
査
團
。。定

公
HI訂"
合一 

建
築
僞
都
。巴

以
二
千
 

交
 
一 
千

期
於
卄
一
日
。，到
吳
淞
、

入
滿
洲
之
華
人
移
民""
向
由

一灣、閘
北
、養
區
視
察
各
鐵
路
收
半
車 
脚
連
載 
今
僞
政
府./J

交
通
委 

員
與
南
滿
鐵
路
宣
佈
，，此
種
減
半
車
脚
之
優
待 

。自一一一月卜一 H
起
停
止"
。

—•
海
之
商
務"
雖
其
情
形
不
品
穩
定
，但
戦
事

1<

武
猛
劇 
一
西
河
會
妻

鐵
牛
首
本

啟
者•
本
號
開
殼
雲
埠•
歷
數
拾
年
：
奈
各
界̂

^
 

顧
・
至
爲
感
激•
茲
特
笈
大
s
匕
等
店
順
:.-̂
^
 

手
裁
師■
無
諭
定
做
中
西
衣
裳
・
一 
盘
至
*

88g  

:
以
答
謝 
各
界
僑
胞
盛
意♦
謹
登
吿
白*
聲
垂
靑
 

■
如
蒙
光
顧
，寄
費
自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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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東
北
義
勇
軍
。
現
約
有r 

五
萬
名
。在
克
瀋
路
。與
通 

遼
、錦
西
、等
處
聯
合
。。擬
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在
戲
院

瑞

 

4

華
増

敗
昌
本
公
司■

洋
服
屢
蒙
華
友
光
顧
均*

一 

意
茲
辦
到
線
仔
布
一 
大
帮
爲
廣
招
後
計
特
別
任 

沽
如
遠
在
別
塲
函
索
布
辦
當
卽
呈
閱
可
將
尺
寸 

賜
下
定
能
依
做
包
合
身
材
幸
華
友
勿
失
此
良
機

已
停
止
：
頗一 

减
去
壹
半
。。人

。。日
奴
仕
天
津
之
商
務
，. 

流
域
减
仃
分
之
六
拾
五
。

件
南
中
國
减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，
北
平
至
瀋
陽
之 

鐵
路 "
欲
試
輪
可
否
直
接
通
电
，但
已
失
敗"
， 

北
寧
鐵
路
由
僭
陽
至
山
海
關
之
一
段 
一
已
由H
 

賊
控
管
，火
車
可
以
通
行- 
惟
搭
客
及
貨
物
須 

在
山
海
關
換
車
。-
方
能
入
關
《

日
宼
新
提
出
之
撤
兵
程.年表 

倭
賊
祇
允
退
囘
舊
防
線 

上
海
拾
人
日   

<
;

東
京
倭
府
是H
訓
令
本
處
倭 

代
表
供
於
休
戰
議
和
事
，
將
倭
方H
前
所
提
出 

之
「某
項
條
件
」收
囘
。
茲
倭
賊
所
提
出
之
程
序 

表
列
有
二
一
点
如
下
。，㊀
中
圆
軍
險
須
守
現
有
之 

防
線 
此
防
線
距
上
海
約r
-
英
里
半 
㈡
倭
宼 

軍
啟
退
囘
往"
所
守
之
由
上
海
至
吳
淞
防
線
。。 

@
設
一 
混
合
委
員
會 
，，中
倭
兩
方
均
派
員
參
加 

於
其
間"
此
項
委
員
曾
專
督
察
倭
宼
撤
離
及
派 

警
察
巡
守
撤
離
地
帶
事
宜
云

中
倭
代
表
將
開
會
議
和
說 

上
海
八
卜H
電
。。據
駐
本
處
之
倭
阈
代
松
崗
佑 

氏
稱
。關
於
上
海
休
戰
議
和
案:
中
倭
兩
方
代 

表
可
於
本
星
期
或
下
星
期
一R

IE 式
開
會
協
商 

云
二

一宼
增
調
救
援
隊
至
東
省 

各
處
華
人
義
軍
與
賊
兵̂

戰 

潘
陽r
八
日   

W:'
倭
奴
是H
増
調
救
摂
敬
入
柬 

三
省
内
地 "
以
桿
樂
華
人
義
勇
隊
之
攻
擊 
善 

現
冃
東
三
省
境
内
彼
此
相
距
較
遠
之
期
点
，均 

有
戦
事
發
生
，各
地
義
勇
軍
與
賊
軍
血
戦
云
： 

東
省
義
勇
随
進
攻
通
遠
堡

殲H
寇
四
名

瀋
陽|
八
日
電 "
距
駐
本
處
日
賊
hl令
部
東
端
一 

九
十
九
英
里
之
安
奉
鐵
路
線
內 Z
通
遠
堡
单
站
一 

:
，是
日
爲
華
人
義
勇
蹶
三
百
攻
擊"
，該
處
日
寇
一 

與
此
項
義
勇
檄
苦
戦
；
斯
役
結
果
該
義
勇
缥
睡 

敗
退 "
然
日
寇
被
殲
者
兩
名
。一
倭
警
察
被
殖
有 

亦
兩
名
，另
有
日
如
七
名
負
重
傷
；

分
三
路
包
圍
瀋

總

機
關 
。預
備
將
塞
東
省 

之
各
賊
魁
。。與
各
漢
奸
： 

一
用
擒
。。是
以
在
瀋
陽

也

至

.;;•

^̂

沽
每
套
特
加
多
褲
宜
條
取
價
廿
七
兀 

李
陣
洋
服
店
敗 

頓
埠 
住
月
兄
 

Kii^

頓
」

。。與
各
漢
奸
，。大

之
一爲

虐
 
急
由
各
處
紛
調 

日
獸
兵
前
來
盘
。 

0
據
最
近
消
息
稱
二
謂
倭
國

敢
者
本
醫
生
學
髭
奇
難
雜
症
自
製
膏
丹
丸
散
利
濟
僑
胞
如
有
外
一 

埠
不
能
就
醫
者
請
將
病
原
註
明
付
來
定
然
配6
 製
鬃
喪
奉
上
一 

以
應
囘
春◎

壯
陽
續
嗣
丸

如
買
大
倉
者
贈
送
種
子
靈
丹
篇
花
露
各 
一 大
棚
如
買
一 

小
盒
者
贈
送
極
孑
靈
丹
壹
小«
 

一

◎
雲
埠
陳
顧
川 e
堂廿一年蹴貫表

堂 正 議 財

長 

一̂
 

童 

宣
顯 

艮 

爽
耀 

政 

，宜
耀

*=►  畐
 

畐
 

1=9  畐
 

畐

瑞
覚 

基
國 

贾
 

應
梅 

日
進 

永
孫 

官
早 

賢
亨 

明
倫 

明
修

0
 C

內
部
分
裂
。
黨
人
突
起 

黄
倒
現
任
賊
府

>

陽
痿
乃
絕
人 Z
嗣
・
斷
人
快
樂
：
縱
有
嬌
妻
美 

9
妾•
亦
無
樂
趣
，雖
富
有
百
萬
・
遺
下
誰
承
；
言

旦

中
文
書
記 

廷
光 

一
西
文
書
記 

«
 發

u
念
攵
此
，能
不
悲
痛
，若
欲
補
敕
亡
羊
・
繕
服
本 

V

堂
之
壯
陽
咼
丸
・
培
補
命
門
・
精 

86充
足
・
堅 

-

 
=
而
且
大
・
久 *
不
倦
・
而
無
棄
甲
曳
兵
之
虞
・
舉 

凡
服
過
・
其
不
贊
頰
神
奇
・
各
界
僑
胞
・
如*

 

顧
・
舞
限
献
迎
：

重

要

變

釈

 

•
蔣
豊
軍
四
師
赴
前
綫 

上
海
拾
八
日
電
：
上
海
前
線
之
中
國
軍
隊
勢
力 

是
日
已
吿
增
厚:
足
徵
中

IS各
派
已
聯
介
對
付 

日
寇:
豈
旦
和
議
决
裂

C

則
中
國
軍
已
有
所
駅 

備
一"
前
任 W
府
主
席
藤
介
石
已
就
任
國
防
委
員 

會
主
席
及
海
陸
空
軍
總
司
令
職)
。

蔣
氏
就
静
後
一
。其
第 
一
步
匸
夫
卽
派
其
親
信
軍 

隊
四
師
赴
前
線
援
助
粤
省
蔡
廷
楷
將
軍
之
部
軍 

•
盟
會
今
始
認
識
最
佔
東
省 

致
牒
質
間
撤
兵
事 

日
內
瓦
十
八
日
電
、
國
際
聯
盟
會
刻
始
認
識
日 

本
已
由
中
國
之
手
奪
去
東
三
省
，並
建
宣
傀
儡 

政
府
於
其
間 
一

監 
S
 交 核 

4

督
宜
談
 

查 

淸
潤 

際

*
 乾 

數
宜
棠
 

務 

大
喜

*.,貫

壯
陽
續85

丸
服
法

朝
午
晚
各
服
壹
杯
鹽
湯
送
下
至
夜
間
健
生
効
力
可
御
數
女
交
接 

小
倦

副

明
棟 
裕
大 
耀
象 
應
煖
稽
 6
 
日
亮 
明
杏 
有
欽
」 

仁
孫 
賢
偷 
境
大 
明
体 
官
暢 
立
翼 
兆
文 
三
陲 
一 

以
庚 
骞
願 
"玉
！M

◎
大
好
機
會 
華
友
注
意 

新
中
國
印
齊
全
盤
招
頂 

敗
者
雲
埠 w
林
比
街
新
中
國
印
務
局̂

^

件   

A
中
西
字 

61 俱 

各
齊
備
礎
因
乏
人
料
理
依
據
法
律
交
由
本
律
師
代
辦
壹
切
及
招 

人
承
買
如
有
華
友
欲
營
此
業
者
請
來
本
律
師«
事
所
面
商
一 
切 

鹿
妥
敬
請
華
友
幸
毋
先
此
好
機
會

本
律
師
辦
事
處SEbeTIand  8t  Suther-ao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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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阈
廿
一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
種
子
妙
需 

當
交
婿
時
聾=
少
於
牛
殖 

得
水
雖
素
不
孕
者
亦
孕
矣

一
音

慾
則
有
真
元
媾
合
如
魚

愛
情
花
露
用
法

每
用
四
滴
搽
於
生
殖
題
部
經
過
一
點
鐘
之
外
随
時
試
事
可
以
久
戦 

士O
ISH

IBXC
Sk

大
汰
五
元 

1̂
2

艮1775̂
1

一服一 «
 

33^1®

小
白
二
一
冗
五 
鼠
林
白
隅
力
斷
根 三元 

種子妙靈丹小繪一一一元 
遠
年
虛
濁
水
第

75

昭
由
円
取
客
大
尊
 

一
元 

工

飲

价

子
"

二
一
一
一
匸 

疹

国

刃

儔

小

織
 

五
毛 

3
愈

行

粗

at

三
元
 

兼
工
勺
麟
大
尊
一
元
 
笈
勺
宵
緊
剃
比
一
区
一
心
 

歷
Q
片

—罐
小
雀
五
毛
 
六
折 
内

非

苗

遞

力

盒
5

71 

因
旨
与
转
大
尊
二
一
忆
乱
勺
宵
学
豪
忆
一
三
C
 

月

月

小
弟
小
解
二
7
六
折 
内

SM
K11S

角
盒
=
一一
71

是
日
盟
會
致
牒
南
京
一 

日
本
撤
兵
出
東
三
省. 

乃
由
盟
會
行
政
院
於. 

十
日
通
週
苔
云
。

處.

問

此
項
撤
兵
議
案 

三
—與
十 
月一

楊
梅
脱
癬
膏
；1

一
元
大
便
下
血
丸

*7 一元 

醫
黑
靈
膏
皿
一
元 
插
痛
藥
箭
條A
四元 

丸
散
人
多
不
能
盡
錄
應
有
盡
食
函
到
寄
奉

雉
肝
汁
笹
機
訓
職

•

倭
僧白 

同党一 

東
京
拾
人
日
一 

殺
團 - 
中有一 

。姓 名
井
上
口 

煽
勤
該
團
員 

任
財
相
井
七 

男 
，因
井
上
一

诡®
H
賊
要
人

5
京
警
察
新
發
現
之
「血
盟
暗 

一 名
爲
日
本
佛
教
蓮
宗
僧
侶

•
駐
滬
賊
兵
繼
續
撤
退
說 

上
海
卜
八H
電
：H
賊
連
船
三
艘
滿
載
第
一
帮
一 

之
賊
貝
返
國
事
經
誌
報
端 
茲
乂
連
般
一C
滿
載 

賊
兵
番
是
星
期
六
日
返
倭
國 
C

F

星
期
內
乂 

有
連
船
数
艘
戴
撤
離♦
海
之
賊
貝
囘
國
一
厶
： 

■
日
賊i

東
省
各
大
事
業

H
en  

Sang  

Tong  

是
日
伊
向
警
視
廳
當
局
自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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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正
與
菱
沼
力
耶
兩
人
搶 %
前 

助
及•.
井
洋
八
總
理
團
嫌
磨 

助K
與
團
琢
磨
氏
幽
人
仅
對

雲̂
 天
生
堂
藥
房
薛
畫
謹
啓

祿
位"
。君
使
鶴

戰
、。衞
是
以
亡

。。今
者
內
於
國
政
。。人
人
失
望
，
箝
口
如
是
： 

即
請
願
亦
如
是
也
。
對
於
外
禍
；.
壹
筋
莫
展
， 

不
抵
抗
如
是
也"C

即
柢
上
戰
宣)
亦
如
是
也
，c  

喪
心
病
狂"
。徒
眼
舌
住

C

亡
國
之
痛 
行
將
及 

身
。C
人
類
中
安
有
身
爲
民
治
阈
家 

陕
民
。
至 

此
而
猶
忍
坐
視
；
由
諦
問
政
。
不
共
同
奮
起
以 

自
决
而
圖
存
哉
：
晏
平
仲
有
言
：

—
在
山
： 

命
在
庖
廚
。。吾
命
有
所
懸
矣
。，茲
者
吾
全
民
之 

命
二
亦
有
所
懸
矣
。、懸
於
黨
乎 
懸
於
强
敵
乎 

。。凡
此
皆
倒
懸
也
、。民
無
所
嫁
命
矣

C

抑
必
奮 

起
於
愛
國
良
心
之
下
；
自
决
於
最
後
圖
存
之
念 

)
。而
後
命
懸
於
己
，不
復
他
制
：
宜
乘
黨 
陳
領 

袖
幡
然
覺
悟
之
際
：
兼
有
國
雖
會
議
之
集 
對 

外
之
交
涉
。
則
必
使
以
領
土
及
生
權2
完
整
爲 

原
則
，對
內
之
要
求
。。則
必
使
以
収
消
黨
治
， 

完
成
憲
法
禽
初
步3

以
期
民
智
之
費
揚
一 
民
志 

之
安
定
；
民
力
之
集
合 
一"
民
生
之
康
阜
一 
再
不 

容
有
自
專
自
利
飢
法
破
法
之
政
府 
荀
如 
是
者 

，。則
爲
賊
民
；
則
爲
賣
國 
。占
人
有
言 
。専
欲 

難
成
一
。專
利
必
敗
。
秦
始
皇
滅
六
國
一 
遏
强
胡 

。。焚
書
坑
儒 
銷
天
下
之
兵) 9
爲
金
人 
勢一 

雄
而
業
固
矣
二
方
以
帝
士
萬
肚
自
專 
纔
及
二 

世
。。勝
廣
以
匹
夫
揭
竿
嘯
澤
；
敗
之
而
有
餘
。。 

现
在
今
日
民
治
之
世
哉
：
歴
來
帝
王
二
冢
，
貴 

戚
之
族 0
彼
固
超
然
民
上■■
高
於
一
切
：
竟
至 

亡
身
喪
家
而
後
已 
若
在
今
者
一 
其
極
乃
至
於 

亡
國
夷
種
：•
聲
更
可
悲
痛
警
惕
耳2
邇
來
沿 

海
迭
受
日
艦
之
示
威
侵
侮
二
國
聯
决
議
：
旣
失 

敢
力
。
美
國
聲
明

！̂

有
結
果 
吾
人
痛
願
忠
吿 

當
局
。國
際
均
衡 
自
今
漸
破 
母
徒a 於
從 

前
局
勢 
以
爲
中
國 必
不
可
亡
也 
1
未
完 
一
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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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今
履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6
中
倭
和
議
事
。一日賊公便 

重
光
葵
，接
東
京
賊
府
訓 

令:
修
正
停
戰
條
件(
一)華 

需
留
現
在
防
綫
。不
得 

前
進
二
二)
倭
軍
退
囘
上
海 

至
吳
淞
綫
內
。。   

8
 中
倭
及 

中
立
國
。。組
立 
一 委
員
會 

。。監
督
撤
兵
。。及
主
埋
撤 

兵
區
域
警
務
另
一
條
件

C

係
取
締
排
日
排
貨
運
動

一 
霧
有
多
款
秘
未
宣
布 

。。和
議
因
停
頓
。

e
聞
蔡
廷
楷
、將
光
鼐 
皆
到

上
海 
商
議
停
戰
問
題

。

6
上
海
商
會
。n

於
十
八
日
晚 

•
。。設
筵
宴
置
際
聯 
會

改
者
弟
倦
遊
恩
歸
叨
蒙
册
吆
母
逢
權
社
城
坤
總
社
設
茶
會
飮
修 

總
支
社
諸
執
事
先
生
兄
弟
親
友
欺
以
盛
筵
贈
我
珍
品
藉
壯
行
色 

厚
禮
隆
情
五
內
銘
感
弟
經
本
月
十
貳
號
登
加
拿
大
鲁#
船
歸 

國
但
行
程
卷
未
遑 
一 
一 踵
門
與
諸
兄
弟
親
友
辭
行
謹
掇
飮
官

^

^

釈

景

由

喜

生

注

昌

修

瞬

競

令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弍
卜
七
元
八
五

弟
曹
行
溶
敬
舗

登
於
報
端
言
謝
道
別

郷 
氏 
等 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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